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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格林美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

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

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格林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

保暨关联交易进行了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2018 年 12 月，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转让了下属公司扬州宁达贵金属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扬州宁达”）25%股权（以下简称“本次股权转让”），本次股权转

让后，公司持有扬州宁达 35%股权，扬州宁达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变更为参股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因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公司在本次股权转让前为扬州宁达提供的共计 5,600

万元担保构成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故公司按照《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将上述担保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依法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2019年4月2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许开

华先生、王敏女士因过去十二个月内，曾担任扬州宁达董事，构成《股票上市规

则》第10.1.6条规定的关联人，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

及独立意见。该关联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扬州宁达贵金属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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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扬州宁达贵金属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4年4月8日 

注册资本：18,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樊启鸿 

住所：扬州市江都区宜陵镇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金银“三废”、铜、锌、铅、锡、铂回收、加工，电子废弃物资源

再生与无害化处置，废液晶显示屏处置利用，氯化钙生产销售，高纯氧化锗、还

原锗锭（锗粉）、区熔锗锭、锗单晶、锗片的生产销售，普通货运，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樊启鸿 5,940 33% 

2 樊红杰 1,260 7% 

3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6,300 35% 

4 扬州市龙川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600 20% 

5 扬州创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00 5% 

合计 18,000 100% 

3、主要财务数据 

扬州宁达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1-9 月 

总资产 653,286,996.89 714,544,190.31 

负债总额 203,376,635.65 227,076,158.44 

净资产 449,910,361.24 487,468,031.87 

营业收入 290,882,439.28 205,424,362.86 

利润总额 72,135,984.25 42,207,053.56 

净利润 61,777,909.82 38,357,670.63 

4、2018年12月，公司出售所持有扬州宁达25%股权后，扬州宁达由公司控

股子公司变更为公司参股公司。自上述股权转让工商核准变更登记之日起，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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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达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股权转让前，扬州宁达为提高其资金流动性，增强盈利能力，先后向江

都农村商业银行宜陵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江都支行进行融资，截至

目前债权本金余额共计 5,600 万元，公司为扬州宁达前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并已按照上市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履行了审议程序

及信息披露义务。公司为扬州宁达提供担保的情况如下： 

   1、2017 年 6 月 27 日，公司及扬州宁达当时的股东厦门梅花实业有限公司、

樊启鸿与江都农村商业银行宜陵支行签订《保证合同》，共同为扬州宁达与该行

订立的《项目贷款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截至目前，该《保

证合同》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为 1,600 万元。 

2、2018 年 1 月 29 日，公司及扬州宁达当时的股东厦门梅花实业有限公司、

樊启鸿与江都农村商业银行宜陵支行签订《保证合同》，共同为扬州宁达与该行

订立的《项目贷款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截至目前，该《保

证合同》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为 1,000 万元。 

3、2018 年 9 月 17 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江都支行签订《最

高额保证合同》，为扬州宁达与该行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项下的债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截至目前，该《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为 3,000 万

元。 

为控制风险，樊启鸿、樊红杰、扬州创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就

公司为扬州宁达融资提供担保对公司提供反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召开日，含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担保金额，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1,014,970.60 万元（除公司本次为扬州宁达提

供的 5,600 万元担保，及为参股公司储能电站（湖北）有限公司提供的不超过 1,575

万元的担保额度之外，其余均为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及全资下属公

司之间提供的担保），占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02.75%。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不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

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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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扬州宁达提供担保时已依法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因公司出售所持扬州宁达部分股权导致扬州宁达变更为公司参股公司，

公司继续为扬州宁达提供担保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板企业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

事会同意公司继续履行本次对外担保并同意将《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扬州宁达提供担保时已依法履行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因公司出售所持扬州宁达部分股权导致扬州宁达变更为

公司参股公司，公司继续为扬州宁达提供担保构成关联交易，同意公司继续履行

本次对外担保并同意将公司为扬州宁达提供担保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为扬州宁达提供担保时已依法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因公司出售所持扬州宁达部分股权导致扬州宁达变更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继续

为扬州宁达提供担保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已取得扬州宁达其他股东樊启鸿、樊红

杰、扬州创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供的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审议程序合法、有效。扬州宁达主体资格、

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都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为扬州宁达提供担保，

有利于扬州宁达的生产经营发展，确保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同意公司继续

为扬州宁达提供担保。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为扬州宁达提供担保时已依法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及信

息披露义务。因公司出售所持扬州宁达部分股权导致扬州宁达变更为公司参股公

司，公司为扬州宁达提供担保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已取得扬州宁达其他股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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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担保，公司继续为扬州宁达提供担保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公司为扬州宁达提供担保有利于更好地推动扬州宁达的快速发展，

增强盈利能力，最大程度实现公司股东权益，不会对公司开展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产生不利影响。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审阅本次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董事会文件、独立董事意见、监事会

意见、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制度等相关文件，保荐机构认为： 

该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正

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上述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格林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公司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

符合相关规定要求，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格林美上述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

订）》等有关规定，中信证券同意格林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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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暨

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胡  宇  李  靖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25  日 

 

 

 

 


